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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按照SL1—2014 《水
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的有关规定,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共5章和6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总则;
———术语;
———检查;
———养护;
———维修。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本标准主编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本标准参编单位: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黄河水土保持西峰治理监督局

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

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监督局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延安市水土保持工作队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保强 王 敏 李 菲 魏 涛

付 渊 张 楠 赵俊侠 刘立峰

孟繁浩 高建强 韩 菲 赵晓林

李忠娟 田小雄 曹炜林 毛振波

任婧宇 寇冠一 刘琼海 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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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宗军 刘雪英 支再兴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何兴照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程 萌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
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通信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2号;邮政编码:100053;电话:

010 63204533;电子邮箱bzh@mwr.gov.cn),以供今后修订

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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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淤地坝维修养护工作,提高工程管理水平,保障

淤地坝的安全和持续发挥效益,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黄土高原地区大中型淤地坝的维修养护。

1.0.3 维修养护工作应坚持 “日常养护、及时维修、养修并重”
的原则,做到养护到位、运行正常、安全可靠、环境良好。

1.0.4 维修养护工作内容应包括检查、养护、维修三部分。

1.0.5 淤地坝宜每3~5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评估,包括淤地坝

淤积情况、运用状况、是否存在病险等,有条件的地区鼓励采用

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开展检查评估工作。

1.0.6 应由淤地坝工程管理责任主体负责淤地坝检查、养护和

维修。

1.0.7 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SL210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SL230 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

1.0.8 淤地坝维修养护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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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养护 maintenance
对淤地坝的局部、表面的轻微缺陷开展的工程量 (工作量)

较小的经常性修复活动。

2.0.2 维修 repair
对淤地坝存在的工程、设施设备非结构性的损坏和缺损等问

题,开展的养护无法解决的修理活动。

2.0.3 日常检查 routineinspection
对淤地坝外观和运行状况进行的经常性检查活动。

2.0.4 专项检查 specialinspection
在汛前或遭遇暴雨、大洪水、有感地震、坝前水位骤升骤

降,以及其他影响淤地坝运行安全的特殊情况时进行的检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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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  查

3.1 一 般 规 定

3.1.1 淤地坝检查应覆盖淤地坝工程管理范围。

3.1.2 淤地坝检查应包括外观检查和放水 (泄洪)建筑物内部

查看。

3.1.3 淤地坝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养护、维修。

3.1.4 发现淤地坝管理范围内有挖坑、打井、坝面耕作、爆破

或其他对工程有害的活动时应及时制止并报告管理责任主体。

3.2 检查分类和频次

3.2.1 检查应分为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3.2.2 日常检查宜每月1次。对下游影响范围内有居民点、学

校、工矿、交通等重要设施的淤地坝,汛期每旬1次。

3.2.3 专项检查应在汛前或遇到特殊情况时及时开展。

3.3 检查项目和内容

3.3.1 淤地坝检查项目应包括坝体检查、放水建筑物检查、泄

洪建筑物检查和其他检查。

3.3.2 淤地坝日常检查内容应以裂缝、洞穴、异常变形、渗漏、
沉陷、滑坡、淤堵以及影响淤地坝正常运行的外界干扰等为主;
除日常检查的内容外,专项检查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放水 (泄
洪)建筑物内部及淤积查看等内容。

3.3.3 坝体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坝顶有无裂缝、洞穴、异常变形、坑洼、积水等现象。

2 坝坡有无裂缝、滑坡、洞穴、塌坑、冲沟、乔木,衬砌

工程是否损坏;下游坝坡有无浑浊渗水、管涌等现象;排水体是

否完整;是否存在动物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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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道是否完整。

4 坝体与放水 (泄洪)建筑物结合部是否存在裂缝、沉陷、
渗水等现象。

5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有无错动、开裂、渗水等现象,两岸

坝端区有无裂缝、滑坡、崩塌、溶蚀、隆起、塌坑、异常渗水等

现象。

6 植物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是否完好。

3.3.4 放水建筑物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卧管 (竖井)的通气孔是否堵塞,孔塞 (挡水板)有无

丢失、损坏;卧管及卧管消力池有无裂缝、渗漏、淤堵、淘刷、
悬空等现象。

2 涵洞 (管)有无裂缝、坍塌、渗水、堵塞等现象。

3 明渠及明渠消力池有无裂缝、渗漏、悬空、淤堵等现象。

3.3.5 泄洪建筑物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引水渠和渐变段有无淤堵,基础有无淘刷、悬空,侧墙

有无不均匀沉陷、裂缝、缺损等现象,伸缩缝是否完好。

2 溢流堰有无裂缝、渗漏、剥落、淤堵、淘刷、悬空等现

象,伸缩缝是否完好。

3 泄槽有无裂缝、渗漏、淘刷、悬空等现象;排水孔及伸

缩缝是否完好。

4 泄洪洞洞身有无裂缝、渗漏、坍塌、剥落等现象。

5 消能设施有无裂缝、渗漏、淘刷、悬空等现象。

3.3.6 检查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排 (截)水沟是否通畅或损坏。

2 边坡、近坝岸坡有无冲刷、裂缝、坍塌、滑坡等现象。

3 管理道路、工作桥是否通畅和满足管理需要;管理房是

否安全、整洁。

4 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设施设备,通信、传输、供电设

备工作是否正常。

5 公示牌、标识碑 (牌)是否完好,信息要素是否准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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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及完整,警示标识是否醒目。

6 检查范围内是否存在垃圾等废弃物。

3.4 检查方法和要求

3.4.1 日常检查宜依靠目视、手摸、脚踩等直观方法,辅以量

尺、照相摄像设备等工 (器)具,也可利用视频监测系统辅助

检查。

3.4.2 专项检查,除采用日常检查方法外,可利用无人机、物

探、机器人等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进行检查。

3.4.3 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应由管理责任主体组织,人员数量和技术能力应满

足检查工作需要。

2 专项检查应制定检查计划并做好准备工作。

3 日常检查人员宜相对稳定,检查时带好必要的辅助工具。

3.5 检查记录和报告

3.5.1 记录和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宜做好详细记录,并填写淤地坝检查记录表,淤地

坝检查记录表见附录A。

2 专项检查应及时形成检查报告,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B。

3.5.2 检查记录表、图件、影像资料、检查报告的纸质文档和

电子文档等应由管理责任主体整理归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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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养  护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淤地坝养护应做到对淤地坝进行经常保养和防护,及时

消除表面缺陷和局部工程问题,保证工程的完整、安全和正常

运用。

4.1.2 养护应按部位的不同,分为坝体养护、放水建筑物养护、
泄洪建筑物养护和其他养护。

4.1.3 管理责任主体应根据本标准规定,结合工程具体情况,
确定养护的项目和内容。

4.1.4 养护工作量应按附录C的规定执行。

4.2 坝 体 养 护

4.2.1 坝顶应整洁、平整、无明显起伏。出现杂物等情况,应

及时清除;出现坑洼时,应及时用土夯实填平。

4.2.2 坝坡应平顺。出现小冲沟时,应及时夯实填平。
砌石或混凝土板护坡应完好,砌缝紧密,填料密实。排水体

应完好,出现个别石料松动、架空等现象时,应及时楔紧。
植物护坡应完整,及时修整、清除杂草、防治病虫害。
马道应平整。出现杂物、坑洼时,应及时清除、夯实填平。

4.2.3 坝体应无动物洞、穴等。出现动物洞、穴时,应及时采

用开挖回填、灌浆填塞等方法处理,并驱逐有害动物。

4.3 放水 (泄洪)建筑物养护

4.3.1 卧管 (或竖井)放水孔应通畅,放水孔出现堵塞时,应

及时疏通。
有常流水情况下,应保留卧管孔塞一孔开启;没有来水情况

下,卧管孔塞应全部保持关闭状态;降雨结束后孔塞应自上而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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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开启孔数不应多于设计数量。

4.3.2 卧管通气孔应通气顺畅并宜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堵塞时,
应及时疏通。

4.3.3 卧管、明渠及明渠消力池应保持通畅;堵塞时,应及时

疏通。

4.3.4 泄洪建筑物应外观完好;淤堵时,应及时疏通。

4.3.5 伸缩缝应保持完好,填料出现局部缺损时,应及时填补。

4.3.6 卧管、溢洪道基础应保持完整、牢固,出现局部被淘刷、
悬空时,可进行临时性填充处理,待维修时彻底整修。

4.4 其 他 养 护

4.4.1 排 (截)水沟应保持通畅,出现堵塞、淤积时,应及时

疏通或清除。

4.4.2 边坡、近坝岸坡应平整、稳定,出现小冲沟时,应及时

整修。

4.4.3 管理道路、工作桥、管理房等管理设施应保持完好,出

现问题时,应及时整修。

4.4.4 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设施设备和通信、传输、供电设

备应保持完好,发现问题时,应及时上报。

4.4.5 养护范围内不应倾倒垃圾、弃土弃渣,存在此类问题,
应及时制止并上报管理责任主体。

4.5 养 护 记 录

4.5.1 淤地坝应按单坝建立档案,真实、全面、及时反映养护

工作内容。

4.5.2 养护记录应包括养护时间、养护部位、养护主要内容等,
淤地坝养护记录表见附录D。

4.5.3 养护档案每年底应由管理责任主体及时整理归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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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  修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淤地坝维修应按部位的不同,分为坝体维修、放水建筑

物维修、泄洪建筑物维修和其他维修。

5.1.2 维修应由管理责任主体提出维修方案,县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后实施,完成后应将相关资料及时整理归档。

5.1.3 维修项目建设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维修项目的实施,宜由具有相应技术力量的施工队伍承

担。应明确工程项目负责人,严格执行各项质量标准和工艺流

程,确保施工质量。

2 维修项目宜在汛前完成,如确需跨汛期施工应制定安全

度汛方案,汛前完成有困难的应采取应急措施。

5.1.4 维修工程 (工作)量应按附录E的规定执行。

5.2 坝 体 维 修

5.2.1 坝顶、坝坡应平整、平顺,出现较大冲沟或塌坑时,宜

采用填补翻修的方法修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翻出冲沟或塌坑内的松土,分层填土夯实,恢复原状。

2 面层严重受损,应刨毛、洒水、补土、刮平、压实,按

原设计要求修复。

3 所用土料宜与原土料相同,防渗性能与原土料相当或优

于原土料。

5.2.2 坝顶兼做道路使用的,应满足交通通行要求。出现损坏

时应及时按原路面要求修复,不能及时修复的,应临时用土

填平。

5.2.3 砌石护坡应完好,砌缝紧密,填料密实,无松动、塌陷、
脱落、架空等现象。出现松动、塌陷、脱落、架空等情况时,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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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SL210的有关规定采用填补翻修、细石混凝土灌缝等方法进

行修理。

5.2.4 植物护坡应完整,无高杆杂草,不宜栽种乔木。出现缺

损时,选择原设计或适地条件的植物护坡措施组合进行添补、更

换;清除乔木时,应整体挖除植物根系,夯实回填。

5.2.5 排水体应排水通畅。出现堵塞或失效时,应先拆除堵塞

部位的排水体,按设计要求重新铺设反滤料,恢复排水体。

5.3 放水 (泄洪)建筑物维修

5.3.1 卧管 (或竖井)放水孔的孔塞 (挡水板)应齐全、完整,
孔塞 (挡水板)丢失或破损时,应及时补充或更换。

5.3.2 混凝土卧管 (竖井)、明渠及明渠消力池应外观完好。出

现裂缝时,应按SL230的有关规定采用粘贴法、灌浆法、充填

法等进行处理。出现渗漏时,应按SL230的有关规定采用直接

堵漏法、灌浆堵漏法、防渗面板法等进行处理。

5.3.3 浆砌石卧管 (竖井)、涵洞壁、明渠及明渠消力池应平

整、整洁。出现灰浆脱落或裂缝漏水时,应将砌缝或裂缝洗涤干

净后,采用适用材料塞缝、勾缝。

5.3.4 卧管消力池、涵洞 (管)应通畅,出现淤堵时,应及时

清理。

5.3.5 卧管、溢洪道基础应完整、牢固。出现被淘刷、悬空现

象时,应填筑悬空部位,并做好排水措施。

5.3.6 泄洪建筑物混凝土应光滑、平整、无裂缝、渗漏。出现

裂缝时,应按SL230的有关规定采用喷涂法、粘贴法、灌浆法、
充填法、结构补强法等进行处理。出现渗漏时,应按SL230的

有关规定采用直接堵漏法、灌浆堵漏法、防渗面板法等进行

处理。

5.3.7 干砌石、浆砌石、笼石修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出现局部松动、塌陷、隆起、底部淘空、垫层流失等现

象时,可采用填补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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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除需要翻修部位的块石和垫层时,应保护好未损坏部

分砌块。

3 砌石应以原表面为基准,在纵、横方向挂线控制,自下

而上,错缝竖砌,紧靠密实,塞垫稳固,大块封边,表面平整。

4 浆砌石应先坐浆,后砌石;砌缝内砂浆应饱满,缝口应

用比砌体砂浆高一等级的砂浆勾平缝。

5 石笼网局部损坏时,应采用钢丝或相同材料修补;大面

积损坏时,应进行更换。

5.4 其 他 维 修

5.4.1 排 (截)水沟应保持通畅。发生破坏时,应按原状修复。

5.4.2 边坡、近坝岸坡应平整、稳定。出现较大冲沟和其他破

坏时,应及时维修,维修时应综合考虑边坡治理与加固、边坡水

土保持和生态恢复等各方面的因素,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5.4.3 管理道路、工作桥、管理房等管理设施应保持完好,出

现不满足管理需要等情形,应及时处理。

5.4.4 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设施设备和通信、传输、供电设

备应保持完好。出现问题时,应及时维修。监测设施设备维护费

用应按附录F的规定执行。

5.4.5 公示牌、标识碑 (牌)应保持完好,信息要素应准确、
清晰及完整,警示标识应醒目。出现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岗位调整等不满足管理需要的情形,应及时更新信息

或更换标识碑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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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淤地坝检查记录表

表A 淤地坝 检查记录表

 淤地坝名称:    乡 (镇) 村

 检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天 气:

 检 查 人:   填表人:

检查项目和内容
损坏或异常情况

有 无 情况描述

坝体检查

坝顶

上游坝坡

下游坝坡

排水体

马道

放水 (泄洪)建筑物结合部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

植物绿化

其他部位

放水

建筑物检查

卧管 (竖井)通气孔

卧管 (竖井)放水孔

卧管及卧管消力池

涵洞 (管)

明渠及明渠消力池

其他部位

泄洪

建筑物检查

引水渠

溢流堰

泄槽

泄洪洞

消能设施

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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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续)

检查项目和内容
损坏或异常情况

有 无 情况描述

其他

检查

排 (截)水沟

边坡、近坝岸坡

管理道路、工作桥、管理房

监测设施设备

通信、传输、供电设备

公示牌、标识碑 (牌)

检查范围

其他部位

 注1:表名填写检查分类,即日常、专项。

 注2: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在相应检查表格栏填 “√”,有异常情况时做简要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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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淤地坝检查报告编写提纲

1 概述

说明检查的背景、人员、时间、检查的主要内容及结论。

2 基本情况

说明检查的淤地坝基本情况。

3 检查方法及内容

说明对淤地坝检查的项目、方法及内容。

4 检查结果

说明对淤地坝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原因分析、处理结果等,
以及历次检查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

5 建议或意见

说明养护、维修的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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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淤地坝养护工作量

C.0.1 养护工作量应依据淤地坝平均检查频次为基础进行统

计。大型淤地坝养护工作量应按照日常检查 (养护)18次/a计,
每次1个工日,专项检查 (养护)3次/a计,每次2个工日。中

型淤地坝的养护工日应按大型淤地坝的0.8倍计量。

C.0.2 淤地坝养护工日标准,见表C.0.2。

表C.0.2 淤地坝养护工日标准

工程规模 大  型 中  型

检查分类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检查频次/ (次/a) 18 3 18 3

工日/ (工日/次) 1 2 0.8 1.6

C.0.3 养护中的交通、通信、工 (器)具及材料等其他项应按

其人工费用的10%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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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淤地坝养护记录表

表D 淤地坝养护记录表

淤地坝名称:

养护日期 养护部位 养护主要内容
管理

责任主体
养护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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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淤地坝维修工程 (工作)量

E.0.1 单座淤地坝坝体维修工程 (工作)量见表E.0.1。

表E.0.1 坝体维修工程 (工作)量表

工程规模 大  型 中  型

坝顶、坝坡土方/(m3/a) 30 24

砌石护坡/(m3/a) 12 9.6

植物护坡/(m2/a) 220 176

排水体
干砌块石/(m3/a) 15 12

砂砾石反滤层/(m3/a) 5 4

E.0.2 单座淤地坝放水建筑物维修工程 (工作)量见表E.0.2。

表E.0.2 放水建筑物维修工程 (工作)量表

工程规模 大  型 中  型

孔塞 (挡水板)/(块/a) 3 2

混凝土修复/(m2/a) 2.5 2

清理淤堵/(m3/a) 10 8

悬空部位填筑/(m3/a) 5 4

E.0.3 单座淤地坝泄洪建筑物维修工程 (工作)量见表E.0.3。

表E.0.3 泄洪建筑物维修工程 (工作)量表

工程规模 大  型 中  型

混凝土修复/(m2/a) 15 12

笼石/(m3/a) 1 0.8

干砌块石/(m3/a) 1 0.8

悬空部位填筑/(m3/a)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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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单座淤地坝的其他维修工程 (工作)量见表E.0.4。

表E.0.4 其他维修工程 (工作)量表

工程规模 大  型 中  型

排 (截)水沟维修/(m/a) 20 16

边坡、近坝岸坡维修/(m3/a) 50 40

管理道路维修/(m2/a) 40 32

工作桥维修/(元/a) 200 200

管理房维修/(元/a) 396 396

标识碑 (牌)维修/(元/a) 200 200

E.0.5 溢洪道清淤等零星项目按已计算项目维修费用的5%
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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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监测设施设备维护费用

F.0.1 监测设施设备维护费用应包括信息传输费、网络及设备

主要配件维护费、人员车辆费和其他费用。

F.0.2 单座淤地坝年监测设施设备维护费用应按照监测设施设

备费的10%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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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标准用词 严格程度

必须

严禁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应

不应,不得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宜

不宜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

这样做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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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是标准编制的目的。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

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探索、创造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

施,国外无相关标准。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编写组通过广泛调查研究,
借鉴并吸收了国家和水利相关行业技术规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编制完成了本标准,便于进一步规

范淤地坝维修养护工作。

1.0.2 本条所指淤地坝包含参照SL/T804 《淤地坝技术规范》
建设的拦沙坝,总库容符合大中型淤地坝标准的按大中型淤地坝

进行养护。

1.0.4 检查和养护是经常开展的常规性工作,维修是根据需要

开展的阶段性工作。

1.0.6 水利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安全

运用管理的意见》(水保 〔2019〕109号)规定:“各地应结合当

地实际,逐坝落实淤地坝工程管理责任主体。原则上,乡、镇级

人民政府为淤地坝工程管理责任主体,负责建立健全工程日常维

护、安全运用管理等制度;落实防汛行政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
并明确岗位职责;组织编制防汛预案,落实避险措施,开展应急

避险演练;组织开展工程日常巡查、维修养护、雨情汛情上报、
防汛抢险及日常管理等工作。”本条所指管理责任主体即为该文

件所述管理责任主体,工程日常检查和养护一般由巡查责任人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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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  查

3.1 一 般 规 定

3.1.1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SL/T804的规定,划定辖

区内淤地坝工程管理范围。

3.2 检查分类和频次

3.2.2 下游有居民点或学校、工矿、交通等重要设施的淤地坝,
增加汛期检查频次,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确保安全。

3.3 检查项目和内容

3.3.3 坝端是指坝体与山坡的接触部分,易遭到破坏,也易忽

视,在此特别列出。

3.3.6 边坡指开挖边坡;管理道路包括防汛抢险道路、卧管道

路等;公示牌信息要素包括淤地坝防汛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

人、巡查责任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标识碑 (牌)信息要

素包括淤地坝名称、所在位置、所在流域、地理坐标、工程类

型、枢纽组成及建设信息等。

3.5 检查记录和报告

3.5.2 资料归档按水利工程档案管理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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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养  护

4.1 一 般 规 定

4.1.4 本条所指的养护工作量,是管理责任主体按照其管理职

责,对养护人员发放津补贴的依据,一般据此计算养护费用申请

养护预算。具体发放标准,由管理责任主体按当地实际情况

确定。

4.3 放水 (泄洪)建筑物养护

4.3.1 将卧管 (或竖井)放水孔的养护标准与运用要求一并说

明,有利于提高淤地坝的管护水平。
无设计资料的淤地坝,开启台数不要多于3台。放水结束后

要及时关闭孔塞。

4.5 养 护 记 录

4.5.3 资料归档按水利工程档案管理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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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  修

5.1 一 般 规 定

5.1.2 资料归档按水利工程档案管理规定进行。
5.1.4 本条所指的维修工程 (工作)量,是由管理责任主体按

照其管理淤地坝的数量申请年度维修预算的依据,具体维修项目

的实施范围、内容和工程 (工作)量,要按维修方案确定。

5.2 坝 体 维 修

5.2.2 坝顶兼做道路使用的,管理责任主体要督促使用单位或

受益单位及时维修。

5.2.3 砌石护坡维修一般按SL210—2015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

程》中5.2.2条规定执行。

5.2.4 现状淤地坝坝坡存在乔木的情况较为普遍,且未收集到

因乔木根系发达导致淤地坝毁损的相关情况。因此,在本标准颁

布前已在淤地坝检查范围内生长的乔木,如其对淤地坝安全不造

成影响的,一般不清除;对淤地坝安全造成影响的 (如裂缝、松

动等),及妨碍淤地坝日常管理的乔木,需要清除。
乔木的清除按照林草部门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5.3 放水 (泄洪)建筑物维修

5.3.2 混凝土卧管 (竖井)的裂缝和渗漏维修一般按SL230—
2015 《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中5.1~5.4节、7.1~7.7节的

规定执行。

5.3.3 浆砌石裂缝维修时,堵塞漏缝材料一般采用聚氨酯、玻

璃纤维等,勾缝材料一般采用掺有水玻璃的快速水泥砂浆、高标

号水泥砂浆等。

5.3.6 泄洪建筑物混凝土的裂缝和渗漏维修一般按SL230—

2015中5.1~5.4节、7.1~7.7节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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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淤地坝养护工作量

C.0.1 专项检查计算频次根据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近年来推送的

中型以上淤地坝防汛预警信息统计分析结果确定,如2022年中

型以上淤地坝防汛预警52283座次,平均每坝3.1次。养护一般

同时与检查一并完成,养护频次按检查频次计。

C.0.3 淤地坝养护费用计算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大型

淤地坝举例:
人工单价取当地2021年公布的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为20.8元/h,每工日以8h计。
单座淤地坝年养护费用=∑(人工单价×检查频次×工日)×

(1+10%)=(20.8×18×1+20.8×3×2)×8×(1+10%)=439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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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淤地坝维修工程 (工作)量

E.0.5 淤地坝维修费用计算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大型

“三大件”淤地坝举例,见表1。

表1 大型 “三大件”淤地坝维修费用计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一 坝体 6460

1 坝顶、坝坡土方 m3 30 30.23 907

2 植物护坡 m2 220 2.13 469

3 排水体 5084

3.1 干砌块石 m3 15 274.81 4122

3.2 砂砾石反滤层 m3 5 192.38 962

二 放水建筑物 3932

1 孔塞 (挡水板) 块 3 300 900

2 混凝土修复 m2 2.5 980.95 2452

3 清理淤堵 m3 10 42.92 429

4 悬空部位填筑 m3 5 30.23 151

三 泄洪建筑物 15162

1 混凝土修复 m2 15 980.95 14714

2 笼石维修 m3 1 297.37 297

3 悬空部位填筑 m3 5 30.23 151

四 其他 5883

1 排 (截)水沟维修 m 20 89.82 1796

2 边坡、近坝岸坡维修 m3 50 29.1 1455

3 管理道路维修 m2 40 45.91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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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4 工作桥维修 座 1 200 200

5 管理房维修 座 1 396 396

6 标识碑 (牌)维修 块 1 200 200

五 零星项目 % 5 1572

维修费用/[元/(座·a)] 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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